《景德镇市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资金管理办法》、《景德镇市推进城中村改造实施方案》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 (国发〔2023〕1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25号),我市已向省住建厅申报2025年城中村改造计划项目，为后续更好推进此项工作，根据项目融资需求及后续工作推进需要，我局组织草拟了《景德镇市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资金管理办法》、《景德镇市推进城中村改造实施方案》。
2、 起草目的
加强我市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和城中村改造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推进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和城中村改造工作，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聚焦人居环境改善、产业转型升级、土地高效利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按照城市标准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和城市竞争力。
3、 主要内容
（一）景德镇市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资金管理办法：总则、职能分工、资金管理、资金偿还、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六大方面。
（二）景德镇市推进城中村改造实施方案：总体要求、工作原则、工作内容、工作流程、政策支持、保障措施六大方面。
4、 起草过程
1、调研于准备阶段（已完成）：前期我局已与珠山区、昌江区、陶文旅集团及融资金融机构多次开展项目研讨会及融资政策解读会；并根据已经开展城中村项目的地市相关文件进行学习比对，为文件起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2、初稿撰写阶段（已完成）：基于前期项目调研及文件政策学习，再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初步拟定了文件草稿。
3、征求意见阶段（已完成）：初稿已向城中村专班名单单位、社会群众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根据反馈意见和建议再次修改和完善。
[bookmark: _GoBack]4、审议与发布阶段（尚未开展）。
